附件1
配网不停电作业承包商能力评价要求

一、能力评价项目
1.承包商应综合评估本企业人员、装备、技能、管理等情况，自行选择附件2中附表2的大类作业项目申请评价，考核项目与南方电网公司41项配网不停电作业项目映射关系见附件2中附表2。
2.实操考核按附件2中表2的大类作业项目开展考评，不再单独考评大类作业项目所包含的小类作业项目。考生若已有大类作业项目中部分小类作业项目资格，报考时也应按大类作业项目申报。考生通过大类作业项目考评后可获得相应的小类作业项目资格，大类作业项目考评不通过，则不能获得相应小类作业项目资格。例1：考试已有PX7-1 10kV线路带电接引流线（小类序号1）资格，但无PX7-2 10kV线路带电断引流线（小类序号2）资格，则报考绝缘手套作业法带电断、接引线（大类序号1）。例2：考试已有PX7-1 10kV线路带电接引流线（小类序号1）和PX7-2 10kV线路带电断引流线（小类序号2）资格，则不用再报考绝缘手套作业法带电断、接引线（大类序号1）。
3.大类序号1为必过项，考生若无绝缘手套作业法带电断、接引线（大类序号1）资格，则必须通过该项目考评后才能参加其他大类作业项目考评。
4.每个作业项目通过能力评价人员不少于16人，方可认定承包商获得该作业项目资格。
5.存量承包商需提供绝缘手套作业法带电立（撤）电杆、绝缘手套作业法带负荷直线改耐张（终端）杆、综合作业法带负荷安装（拆除）柱上开关、绝缘杆作业法带电接引线等4类作业项目至少各1张已执行的带电作业工作票，不能提供者需重新报考对应大类作业项目。上述带电作业工作票应为广西电网系统内已终结工作票且工作计划时间在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内。
6.有效期内的承包商存在下列行为的，取消其对应作业项目资格，并在本次能力评价时予以确认：
（1）自上年结果公告之日起至本年能力评价公告之日止，承包商实际未开展该作业项目且未通过本年能力评价的，取消该承包商对应作业项目资格。
（2）承包商注销公司的，取消该承包商所以作业项目资格。
（3）自上年结果公告之日起至本年能力评价公告之日止，承包商隐瞒作业人员A、B类违章，取消承包商对应A、B类违章的作业项目资格。
7.承包商作业人员存在以下情况的，不允许报名参加本次能力评价：
（1） 存量作业人员和新增作业人员，执行带电作业工作票总数为0张的，不得报名本次能力评价。上述带电作业工作票应为广西电网系统内已终结工作票且工作计划时间在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内，手写变更的工作班人员不统计本次票数。附件7已统计工作票数量为0的部分存量作业人员。
（2） 2024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内，即两个周期内，发生2次及以上A类违章人员禁止参加本次能力评价。
二、能力评价对象
（一）新增能力评价的承包商（含作业人员）
未通过广西电网公司2025年度配网不停电作业承包商能力评价的承包商，均认定为新增承包商及新增作业人员。新增承包商须参加本次能力评价，若存量作业人员加入新增承包商，存量作业人员按照新增作业人员管理要求重新参加理论和实操考核。
并且，属于“一、能力评价项目”章节第7点的作业人员，不允许报名参加本次能力评价。
（二）存量能力评价的承包商（含作业人员）
通过广西电网公司2025年度配网不停电作业承包商能力评价的，均认定为存量承包商及存量作业人员，存量承包商及存量作业人员存在以下情况之一者须参加能力评价，并且，属于“一、能力评价项目”章节第7点的作业人员，不允许报名参加本次能力评价。
（1）存量承包商新增作业人员需参加理论和实操考核。
（2）A、B类违章存量作业人员，需重新参加理论考核和绝缘手套作业法带电断、接引流线（大类序号1）实操考核，通过后该作业人员方可续期或参加新增作业项目考核。
（3）存量作业人员需新增作业项目的，需参加理论和实操考核。
（4）执行带电作业工作票总数小于120张的现场作业人员，应按照新增作业人员重新参加理论和实操考核。上述带电作业工作票应为广西电网系统内已终结工作票且工作计划时间在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内，手写变更的工作班人员不统计本次票数。不满足工作票数量的存量人员详见附件7。
不新增人员和作业项目的存量承包商、不新增作业项目的存量作业人员只需开展文件评审和现场核实，评审通过后可续期相应资格。存量作业人员已申请续期，同时报考新增项目，但新增项目考核未通过的，存量作业人员原有作业项目仍可续期。
二、承包商资格要求
（一）企业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合法运作的企业法人或具有企业法人授权的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独立履行合同的能力。
2.未受到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处罚并明令市场禁入。
3.承包商应具备：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副本）；住建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企业资格的承包工程范围应包括10kV送电线路施工；能源局颁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承修类五级及以上等级许可证；住建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上述证件应在有效期内，且在网上可查证真伪。
4.承包商建立有效的不停电作业组织机构并设置专职管理人员，应在广西辖区内一个或以上的地市设置项目部，每个项目部至少配置项目经理及安全员各1人，项目经理、安全员持对应等级有效证书。项目部合计配备不少于16名不停电作业持证人员。专职管理人员及不停电作业人员社保证明至挂网公告日起满3个月，社保须包含工伤、医疗、失业等保险。
5.承包商应配备满足申报项目所需的绝缘斗臂车、不停电作业工器具、仪器仪表等。单个项目部的最低工器具及装备配置必须满足附件2附表1最低配置要求。承包商应在广西辖区项目部配置合格的绝缘斗臂车车库，配置合格的配网不停电作业工器具库房。不同承包商租赁或使用同一车辆、工器具、库房等，该车辆、工器具、库房等对所有涉及租赁方、拥有方的承包商均按数量0统计。
6.制定本企业不停电作业相关各项规章制度，确保管理记录及资料齐全。不停电作业班组配备满足日常培训、管理用微机等办公设备，可自行浏览、录入不停电作业相关信息系统所要求的有关资料、数据。
7.绝缘斗臂车、不停电作业工器具、仪器仪表等不停电作业关键装备、工器具，应在CMA 中国计量、CNAS 国家实验室、ILAC-MRA共三项认证中，具备其中一项认证的机构定期试验，并出具有效合格的试验报告。
8.严格执行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安全管理标准、承包商管理规定等。
（二）不停电作业人员要求
1.承包商工作负责人和专责监护人应具有 3 年以上不停电作业经验，或5年以上配网检修、施工实际工作经验并且至少有1年不停电作业工作经验，并提供每季度不少于6张工作票有效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需由运维部门或归口管理部门签字并盖章。即3年以上每季度不少于6张带电作业工作票，或5年以上每季度不少于6张配电第一种工作票且至少有1年每季度不少于6张带电作业工作票。
2.每名人员需同时持有以下有效证件、文件：
（1）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压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紧急救护证等。
（2）经第三方权威机构培训合格（如：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等），并取得配网不停电作业培训合格证或资格证书。
三、承包商能力评价的要求
（一）文件初审要求
详见附件3。
[bookmark: _GoBack]（二）现场核实要求
根据文件初审结果，按照承包商项目部属地管理的原则，地市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组织人员对满足文件初审要求的承包商的企业资格、组织架构、人员资格、工器具配置、安全管理等真实性实施现场核实。在现场核实过程中，如发现承包商在文件初审中存在伪造资格业绩证明、材料弄虚作假、资源配置等不实问题，不满足必须具备的评价条件，承包商不得进入后续评价环节，并纳入供应商信用体系管理，按照失信情况进行相应处理。
（三）现场考核要求
详见附件4-附件7。
